
9.2.19 本条设计要求适用于住宅建筑。国家标准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工程

设计规范》GB/T 50605-2010 的第 1.0.4 条规定：“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数，电信间、设

备间预留的房屋面积，通信业务接入点处设置的配线模块、配线箱、机柜等容量应满足至 
少 2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业务接入的需要。”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要求，本条设计要求规定

“应满足至少 3 家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业务接入的需要。” 


